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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
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与中信建投合称为“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申万宏源”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
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华泰联合、申
万宏源和中银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本所”或“我们” ）受联席主承销商的委托，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 ）的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相关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核查了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
要求而提供的必要文件，且已经得到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
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 /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
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
下简称“《业务指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 ）的相关要
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意见对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于监管机构、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
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出具相应的意见。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
行有效的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作出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
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依据，同
时也充分考虑了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示，无论是书面的或是口
头的。

3、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 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
面许可，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 关于本次 A 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一）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
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
使用自有资金，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
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 ）等相关资
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
下：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共有 29 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
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1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2-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2-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2-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2-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2-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2-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2-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1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2-1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2-1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1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2-1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1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1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1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2-2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2-21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2-2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2-2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2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2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2-2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2-27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2-2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一组合
2-2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九组合
2-3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2-3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2-3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五组合
2-3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七组合

3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 新 加 坡 政 府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GIC� Priva te �
Limited）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5 Canada �Pens ion�Plan�Inves tment �Boa rd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6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7 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 淡马锡富敦投资有限公司（Temas ek�Fu lle rton�
A lp ha �Pte .�Ltd.）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1 阿 布 达 比 投 资 局 （Abu � Dhabi� Inves tment �
Au thority）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4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6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7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8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9 海南交银国际科创盛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20-1 招商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

21-1 易方达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21-2 易方达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22-1 南方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3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

23-1 汇添富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23-2 汇添富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24-1 嘉实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

25-1 华夏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25-2 华夏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26-1 鹏华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7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27-1 中欧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8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9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上述 29 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战略投资者” ，其中：
（1）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猫” ）、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建银投资” ）、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
Priv a te �Limited， 以下简称 “GIC” ）、Canada �Pens ion�Plan� Inves tment �
Boa rd（以下简称“CPP�Inves tment s ”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油资产” ）、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投资” ）、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人保财险” ）、 淡马锡富敦投资有限公司（Tema s ek�
Fu l lerton�A lp ha �Pte .�Ltd.，以下简称“Tema s ek�Fu l lerton” ）、阿布达比投
资局（Abu �Dhabi�Inves tment �Au thority，以下简称“ADIA” ）、中国人寿再
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再保险”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平保险”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 ）、泰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保险”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德时代”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 ）、海南
交银国际科创盛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交银” ）
以下统称“机构投资者” ；

（2）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组合以下统称“社保及养老基金” ；

（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基金”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方达”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方基金”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添富” ）、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基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华基金” ）、中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基金” ）管理的公募基金以下统称“公募基金投
资者” ；

（4）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中信建投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以下统称“联席保荐机构跟投子公
司” 。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天猫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浙江天猫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 s x t .g ov .cn）查询，浙江天猫
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0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563015652A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注册资本 11, 4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 号 3 幢 5 层 507 室

经营范围
研发：网络商城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产品、多媒体产品；服务：系统集成
的设计、调试及维护；提供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支持；经济信息
咨询（含商品中介）；制造：计算机。（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浙江天猫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浙江天猫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浙江天猫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 s x t .g ov .cn）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为浙江天猫的控股股东，阿里巴巴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 libaba �Grou p �Holding �Limited， 已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 /存托凭证代码：BABA、9988，以下简称
“阿里巴巴集团” ）为浙江天猫的实际控制人。浙江天猫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浙江天猫的确认，浙江天猫为阿里巴巴集团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境外持股主体持有杭州阿里巴巴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Des �Voeu x�
Inves tment �Comp any�Limited 持有中金公司 4.64%股份， 不属于持有中金
公司 5%以上的股东。除上述外，浙江天猫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披露的《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注册稿）》“第五节 发行人
基本情况”之“八、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之“（三）其他持有发
行人 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主要股东” 之“2、蚂蚁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关
系” 的相关内容，自 2011 年以来，发行人与阿里巴巴集团通过一系列框架及
执行协议共同明确了发行人与阿里巴巴集团在多个业务领域的财务及商业关
系，上述协议确立了发行人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长期、稳定的商业合作关系。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阿里巴巴集团的资产总额为 13, 129.85 亿元。
浙江天猫为阿里巴巴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 浙江天猫属于大型企业的
下属企业。

因此，浙江天猫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浙江天猫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
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浙江天猫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浙江天猫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浙江天猫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浙江天猫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基本情况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并

接受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部门的监督。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经
国务院批准，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范围和
比例，可以直接投资运营或选择并委托专业机构运营基金资产。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持有发行人 2.94%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社保及养老基金提供的书面确认，1）投资管理人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 25.00%股权，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 ）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由中央汇金持有 55.67%股份；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央汇金，中央汇金间接控制申万
宏源，并直接持有中信建投 31.21%股份；2）投资管理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由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持有 27.77%股权，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为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受中央汇金间接控制；3）投资管理人工银
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5.00%股权，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央汇金持有 34.71%股份；4）投资管理人国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由建银投资持有 60.00%股权，建银投资为中央汇金的全资子公
司；5）投资管理人南方基金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5.00%股权，同时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华泰联合 99.92%股权；6）投资管理人华夏基金的
控股股东为中信证券。 除上述情况外， 社保及养老基金及其相关主体与发行
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于 2000 年 8 月设立，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中

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
的资金构成， 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
充、调剂，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 2015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本养
老保险部分结余基金及其投资收益。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保及
养老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因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保及养老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二）项的规定。

根据社保及养老基金提供的承诺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
保及养老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
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社保及养老基金提供的承诺函及书面确认， 社保及养老基金所有认

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相关资金及投资收
益均属社保及养老基金所有。

3、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建银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建银投资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 s x t .g ov .cn）查询，建银投资
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86年 6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8650
法定代表人 董轼
注册资本 2, 069, 225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2 号楼 7-14 层

经营范围
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与处置；企业管理；房地产租赁；咨询。（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中央汇金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建银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建银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建银投资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 s x t .g ov .cn）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央汇金为建银投资的控股股东，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为建银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建银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建银投资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建银投资

及其全资子公司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
有中金公司 0.06%股份； 建银投资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直接持有中金公司
44.32%股份，为中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直接持有中信建投 31.21%股
份，系中信建投的第二大股东；并且中央汇金间接控制申万宏源；建银投资直
接持有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34%股份，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申万宏源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前述情况外，建银投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建银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建银投资签署了《战

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建银投资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建
银投资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监管的中央金融企业， 也是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旗下重要的投资企业、中央汇金的全资子公司，旗下拥有公募基金、
信托、租赁、股权投资等业务板块，并参股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 通过本
次战略配售，建银投资与发行人可在多层次、宽领域展开合作，共同为普惠金
融做出贡献；2）建银投资金融板涵盖信托、基金、租赁、证券、银行、保险等业
务。 通过本次战略配售，双方将探讨在数字金融领域加强全面合作，利用发行
人技术优势、建银投资的专业能力，取得双方共赢；3）建银投资聚焦先进制
造、文化消费、信息技术三大领域。 双方将在项目层面探讨投资布局，拓展发行
人相关应用场景。

建银投资是以股权投资为主业的综合性投资集团，重点关注金融服务、工
业制造、文化消费、信息技术等行业领域。 截至 2019 年末，建银投资合并资产
总额达 1, 722.56 亿元，员工人数 1.5 万名，分支机构覆盖中国大陆、香港特区
以及海外，注册资本为 2, 069, 225 万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建银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
规定， 建银投资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建银投资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建银投资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建银投资截至 2020 年 6 月
的财务报表， 建银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4、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Priv a te �Limited）
（1）基本情况
根据 GIC提供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其基本信

息如下：
企业名称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Priva te �Limited）
注册地址 168�Robins on�Road, �#37-01�Cap ita l�Tower, �S ing apore �068912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编号 QF2005ASO030

（2）股权结构
经 GIC确认，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GIC的控股股东为 Minis ter�

for�F inance。 GIC的股权结构如下：

（3）关联关系
经 GIC确认，GIC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和 GIC的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和 GIC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 GIC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
GIC作为新加坡主权基金， 在全球 40 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投资布局，在
东南亚地区具有深厚的社会资源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具有较强的国际化协
同能力。同时，GIC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金融服务、数字资产、信息技术产业等的
广泛布局，能够与发行人的全球化发展形成协同作用。 2）GIC一直以来高度
关注金融科技产业的动向与发展， 并作为重点领域投资。 作为长期投资者，
GIC在全球金融服务和信息科技具有广泛的投资布局， 可以进一步支持发行
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实现双方在海外业务拓展等方面具有协调互补的长期
共同利益。

GIC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 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
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投资。 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千亿美元，属
于大型企业。

因此，GIC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
定，GIC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
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 GIC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
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GIC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 根据《境外机

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 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取消对
QFII 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 经核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名录 （2020 年 8 月）》， 并根据 GIC出具的承诺函，
GIC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其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
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 Canada �Pens ion�Plan�Inves tment �Boa rd
（1）基本情况
根据 CPP�Inves tment s 提供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其基本信

息如下：
企业名称 Canada �Pens ion�Plan�Inves tment �Boa rd

注册地址 One� Queen� St ree t � Ea s t � Su ite � 2500, � Toronto, � Onta rio� M5C� 2W5, �
CANADA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编号 QF2011AMO124、RQF2015CAF163

（2）股权结构
经 CPP�Inves tment s 确认，根据《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法》第四条，CPP�

Inves tment s 全部股份由加拿大女皇陛下享有； 上述规定等同于加拿大财政
部是 CPP�Inves tment s 股份的实际权益持有人。 综上，CPP�Inves tment s 的
股权结构如下：

注：加拿大财政部持有的股份不能转让，不享有经济权利（例如获得股息
权利），也不享有表决权。

（3）关联关系
根据 CPP�Inves tment s 的确认，CPP�Inves tment s 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

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和 CPP�Inves tment s 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

CPP�Inves tment s 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 CPP�Inves tment s
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1）CPP�Inves tment s 是一家专业的投资
管理机构，负责为加拿大养老金计划 (CPP)�的 2, 000�多万出资人和受益人在
全球开展投资。 CPP�Inves tment s 投资于全球公开市场股票、私募股权、房地
产、基础设施和固定收益工具，保证资产组合的多样性。 CPP�Inves tment s �总
部位于多伦多，在中国香港、伦敦、卢森堡、孟买、纽约、旧金山、圣保罗和悉尼
设有办事处。 CPP�Inves tment s 在公司治理和经营上独立于 CPP 及政府。 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基金净资产达 4, 344 亿加元。 2）CPP�Inves tment s 在
2018 年投资了发行人。 CPP�Inves tment s 在资产与长期负债的匹配方面拥有
丰富的专业知识， 能够与发行人在拓展金融产品方面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同
时，作为全球领先的投资机构，CPP�Inves tment s 在全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包括消费、零售、科技、媒体、通讯、金融服务等）拥有广泛的投资布局，能够
与发行人的全球化发展形成协同作用。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CPP�Inves tment s 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千亿美
元，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CPP�Inves tment s 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
略投资者” 的规定，CPP�Inves tment s 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 CPP� Inves tment s 出具的承诺函：1） 其系合格的境外投资者
（QFII），据其所知，其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法律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
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
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CPP�Inves tment s 为 QFII。根据《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

投资资金管理规定》，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取消对 QFII 境内证券投资额度
管理要求。经核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名录
（2020 年 8 月 ）》， 并 根 据 CPP� Inves tment s 出 具 的 承 诺 函 ，CPP�
Inves tment s 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
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
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6、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油资产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油资产的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 .g s x t .g ov .cn）查询，中油资产
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年 4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63695
法定代表人 肖华
注册资本 1, 372, 518.049626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 号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管理；投资；高新技术开发、转让；企业财务、资本运营策划与咨询；经济
信息咨询和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
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油资产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下转 C47 版）


